
牙科診所相關之勞基法修法摘要 

 

 

1. 工時規定  

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 8小時，每週不得超過 40小時。勞工繼續工作 4小時，至少應

有 30分鐘之休息。為因應各行各業不同之營運型態，另訂有 2 週、8 週及 4 週彈性工時規定。 

 

雇主使勞工延長工時，應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惟基於健康考量，每日正常工時與延長工時，

合計不得超過 12小時，且 1個月延長工時總時數不得超過 46小時。(若工時五天未達 40小時，

領月薪者雇主不得倒扣勞工薪水[違反勞基法 22條]) 

 

2. 變形工時 

可以有兩週變形工時、四週變形工時、八週變形工時，需有勞資會議同意才可實施。 

 

*「兩週變形工時」，將二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

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每兩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八

十小時。 

 

 
 

 

 

 

 

 

 

 

 

 



*「四週變形工時」，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指定的行業才可以實行，將四週內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

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當日正常工時達十小時者，其延長之工作時間不得超過二

小時。二週內至少有二日之休息，作為例假。(醫療保健服務業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八十六年十二

月八日台 86勞動二字第○五三○五九號函適用四週變形工時) 

 



*「八週變形工時」，將八週內的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但每日正常工時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總

工時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3. 輪班換班休息 11小時 

連續上班休息 11小時適用晝夜輪班換班休息之公司，診所沒有這個問題。 

4. 薪資條 

明年度開始強制雇主發放薪資條，薪資條需詳細記載基本工資、補貼、加班計算、特休假……

等。 

5. 加班費 

*工作日加班 

前兩小時，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三分之一，工作兩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額另再加給每小時加給三分之二。 



  *休息日加班  

兩小時以內，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兩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 

計給方式：休息日之工作時間及工資之計算 

            四小時以內者，以四小時計 

            於四小時至八小時以內者，以八小時計 

            於八小時至十二小時以內者，以十二小時計 

   *例假日加班  

   僅天災、事變、突發事件可出勤。除發給加班工資之外，再加補休一天。(加班未滿 8小時 

   能須給一日工資) 

   *國定假日加班 

   給加倍工資(原有+一倍)，未滿 8小時以 8小時計算。 

 

6. 特休 

一、符合特休年資，雇主須告知勞工有幾天特休。 

二、特休假由勞工排定，若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的急迫需求或勞工個人因素，可以與他方協商

調整。 

三、未休完的特休須結算工資，「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特休沒休完，雇主須結算未休假

日數的工資給勞工。 

 
注意事項 

1. 若開勞資會議，請務必要保存會議記錄。 

2. 勞動檢查若遇查核，依法律說明無理，直接裁罰，勞基法沒有限期改善之空間。 

詳細內容請參閱高雄市牙醫師公會網站→最新公告 

 

以下內容為 105.12.06通過之勞基法內容摘要，如有更動將依中華民國勞動部宣布之最新消息為準。 


